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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理工南分校〔 2013〕 10 号

关于印发《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财务

报销规定》的通知

分校属各单位、各部门：

现 将 《 桂 林 理 工 大 学 南 宁 分 校 财 务 报 销 规 定 》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财务报销规定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2013 年 5 月 23 日

抄 送 ： 财 务 部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2013 年 5月 23 日印发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财务报销规定

为加强分校会计基础工作，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分校财务

报销程序和手续，方便广大教职工办理财务报销业务，提高

工作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高等学校会计制度》等，结合分校实际，特制定本

规定。

一、报销单据要求

（一）从外单位取得的报销单据必须是印制有税务机关

发票监制章的税务发票(火车、飞机、汽车、轮船及部分交

通费票据除外)，或者为印制有财政部门票据监制章的行政

事业性收据，并且内容必须据实填写完整。具体包括:受票

单位名称(必须是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否则不予报销);

开票日期;物品名称或费用内容;数量、单价及金额(金额大

小写须一致 );开票人签名或盖章(开票人姓名应用全称);

必须加盖开票单位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或收费专用章。

对小规模经营者、个体工商户等确实无法开出合法票据的，

可由当地税务部门代开，开出的票据必须印制有税务部门监

制章并加盖开票税务机关的印章。

（二）报销发票或收据记载的各项内容均不得有涂改、

挖补等现象。内容记载有错误的，应由出具单位重开或者更

正，更正处还必须加盖出具单位公章;金额记载有错误的，

应由出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原单据上更正。金额大小写不一



致，且大写金额小于小写金额，又不便重开的，报销时以大

写为准。一式几联的发票或收据，必须用双面复写纸（发票

和收据本身具备复写纸功能的除外）套写，否则不予报销。

（三）对笼统以办公用品、文具、材料、图书或代码填

开且金额在 500 元以上（含 500 元）的批量购物发票，必须

索要所购买物品的明细清单，并加盖与发票签章相同的财务

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

（四）对直接从农民手中或农贸市场购买农副产品，无

法取得正规发票的，应填写分校自制的“采购凭据”，列明

购货单位、所购物品的名称、单价、数量、金额大小写、购

货用途，并取得售货人员的签名或盖章。不能取得售货人员

签名或盖章的，应有二人以上（含两人）证明人证明。

（五）各类旅行社开具的发票不得作为学习、培训、会

议、考察、调研等活动的报销凭据[使用单位（部门）创收

留成经费和科研经费除外]。

（六）经上级有关部门或领导批准的经济业务(含会议、

考察、培训等)，报销时必须附批准文件。

（七）各种原始发票或收据不慎丢失，须取得原开票

单位的发票存根或记账联的复印件，并加盖原开票单位财务

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并经当事人所在单位(部门)领导签署

意见方可作为报销单据。出差车船票、飞机票不慎丢失，须

由当事人书面说明情况(若是参加会议，须附上会议通知)，



说明所乘坐的车次、轮班、航班以及票价，经两人以上(含

两人)同行人员证明(没有同行人员的，由知情人证明)，并

由当事人所在单位(部门)负责人审批后才能代替原始报销

凭据。其中遗失火车、轮船、汽车票按实际票价的 90%报销;

遗失飞机票的比照同程火车硬卧票价的标准给予报销。乘坐

飞机购买的航空保险单据丢失后不予报销。

（八）为提高报账工作效率，便于会计凭证的装订及保

管，原始凭粘贴应根据要求，分类整齐地粘贴在贴笺上，填

明单据张数、金额。贴笺上填明的单据张数、金额等交财务

部报销时不得有涂改现象。对不按规定粘贴报销单据，财务

部不予受理。财务报销类别为:

1.差旅费

差旅费单据包括:火车、轮船、飞机、汽车票及相关手

续费;出差地的市内交通费以及与出差有关的本市零星交通

费;出差地的住宿费、会务费以及有关的会议通知等票据。

2.交通费

交通费单据包括:为本市内交通费、公交车费、租车费、

燃油费、过桥过路及停车费等票据。

3.电话费

4.邮寄费

5.办公费

办公费单据包括:日常办公用品、资料费及复印、打印



费等票据。

6.接待费

接待费单据包括:餐费、酒水、饮料、礼品以及接待客

人的住宿费、旅游发票、考察费和交通费等票据。

7.版面费、查新检索费及测试费

8.图书购置费

9.材料费

材料费单据包括:试剂、工具、玻璃器皿等实习、实验

材料及科研消耗材料的票据等。

10.设备购置费

设备购置费单据包括:购入各种达到分校固定资产标准

的设备、器材购置发票及购置设备的关税、车辆购置税、运

杂费等票据。

11.修缮费

修缮费单据包括各零星修缮(含维修、装修)工程的工程

结算单、发票等票据。

12.物业管理费

物业管理费单据包括绿化、环境卫生等费用票据。

13.其他费用

以上未包括其它业务开支票据。

二、报销手续规定

（一）报销手续的一般规定



1.办理支出报销业务必须按规定取得或填制合法、有效

的原始凭证。对不合法、不完整的原始凭证，财务部有权拒

绝办理。特殊原因须附书面情况说明，并按规定审批。

2.为保证会计核算及时、正常进行，当年取得的报销凭

据(以报销凭据上的日期为准)，原则上当年报销;当年第四

季度取得的报销凭据，可延长至次年 3月 31 日前报销;除长

期进修或学习的学费发票(或收据)外，前一年度 1 月 1 日以

前的各类票据一律不予报销。因特殊原因不能在规定期限内

报销，需经财务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方可报销。

3.同一笔经济业务的报销凭证应合并核算，不得人为拆

分。报销金额达到一定额度，须经学校领导审批的，必须由

学校领导审批签字。

4.每项开支必须有经费来源渠道(经费指标)并符合规

定开支标准。对超“经费项目”余额或没有经费来源(经费

指标)的开支不予报销。

5.各类开支报销须有经办人、证明人(或验收人)、审批

人签字，方可付款报销。所有签字一律用蓝黑钢笔或签字笔，

且字迹清晰，不得使用圆珠笔签字。经办人、证明人(或验

收人)、审批人不能同为一人。审批人对所审签票据的真实

性、合法性负责。

6.事业经费财务报销经办人只限本校在编在岗教职工

和全职聘用人员。临时聘用人员、在校学生以及其他社会人



员不能作为财务报销经办人。

7.通过内部转账结算办理报销手续时，除填制内部转账

单外，还需附上相应、完整的原始单据，并按规定程序办理

审批手续。为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规定，通过内部转账办理

的支出内容，必须是与各单位(部门)业务相关的且是真实发

生的，严禁通过内部转账用公款办理个人消费。

（二）物品购置开支报销手续

1、一般物料用品开支报销手续

一般物料用品开支报销应取得购物发票，并按规定办理

验收和审批手续后才能报销。

2.低值耐用品开支报销手续

单价在 200 元以上(含 200 元) 1000 元以下能独立使用

且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保持原有形态的物

品为低值耐用品，其开支应在取得购物发票，按规定办理验

收手续并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后方能报销。

3.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仪器设备开支报销手续

单位价值在1000元以上(其中专用设备单位价值在1500

元以上)，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

有形态的物品按固定资产管理[单价在 1000 元以上(含 1000

元)的软件也按固定资产管理]，其开支应在取得购物发票，

按规定办理验收(取得经资产管理部审核的固定资产采购验

收单)和固定资产登记手续(取得经资产管理部审核的固定



资产登记表)并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后方能报销。单位价值

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

资，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三）图书资料购置报销手续

购入图书资料按规定须办理入藏手续的，应凭文献资料

验收保管登记表、采购发票办理报销手续。

（四）业务招待费报销手续

业务招待费报销按实际接待支出并经经费审批负责人

审批后才能报销。

（五）差旅费报销应按次填写“旅差费报销表”，并附

上按规定粘贴好的有关原始单据(参加会议或培训、进修的，

需附会议主办单位的会议通知单等)，经规定程序审批后才

能报销(机票的报销需经主管领导审签，由科研经费开支的

除外)。如同时出差多人，并一起报销时，必须详细列明所

有出差人员姓名。差旅费应在出差返回后一个月内报销。

（六）市内公共交通费、租车费按实际粘贴填报。学校

公车的燃油费、过桥过路费、停车费及车辆维修费、养路保

险费等应注明车牌号。非学校公车的燃油费、过桥过路费、

停车费除可在科研课题经费(不含教育经费课题)报销外，其

他费用如车辆购置费、维修费、保险费、年检费等不予报销。

（七）临时工(包括学生)劳务费、聘用人员、在职职工

的监考费、加班费、阅卷费、评审费、答辩费等劳务费以及



教职工过年过节慰问费、抚恤金、困难补助等和向学生发放

的生活困难补助等补贴须凭领报单办理报销手续。领报单应

包括以下内容:领报单位、领报人姓名、天数、标准、金额、

合计、领款人本人的签名(原则上不得代领，若代领，代领

者应签代领者本人姓名，如:李 xx 代，且对代领行为负责) 。

领报的劳务、补贴由财务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

所得税法》规定，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八）外协、加工、零星修缮工程(含维修、装修、安

装)开支

报销须凭合同、加工或维修明细清单(注明材料费、人

工费等)、工程结算单、工程验收证明、发票以及审批手续

办理报销手续。符合固定资产或低值耐用用品标准的，还需

按规定办理验收、登记手续。

（九）可以报销的手机话费，凭实际话费结算单报销，

预交话费单不得作为报销凭据。

（十）发表论文、出版教材、专著须凭出版社正式发票

及录用凭据(如发表或出版通知单)办理报销手续。发票内容

应与实际内容相符，否则须附录用出版相关证明，并经经费

开支审批负责人审批。

（十一）基建项目(含按基建项目管理的修缮工程项目)

1.工程款或工程性设备、物资款的支付原则上应根据施

工单位或厂商开具的发票直接报销支付。按合同约定预付工



程款或工程性设备、物资款以及支付不具备报销所需条件

(如报销单据不完整或未及时取得等)的工程款或工程性设

备、物资款，按暂付款的有关规定执行。

2.工程款或工程性设备、物资款的支付必须以合同为依

据并严格按规定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后方能办理。对方案招标

合同或设计变更等原因，出现超合同金额付款，必须有基建

管理部门详细书面说明，经相关部门审核签署意见，报分管

领导审批后方可支付。

3.工程完工并交付使用后勤管理部应及时与施工单位

办理工程结算。在工程竣工结算前，施工单位须交清所欠分

校水、电等费用。财务部凭有关经费开支审批单及其所附的

竣工验收合格资料、结算书等支付工程尾款。

4.质保金、保修金、履约金的退还须根据返还质保金、

保修金、履约金审批单经后勤管理负责人、分管领导审批同

意方可退还。

5.在办理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前，基建主管部门应及时办

理各类押金的退还手续。

三、本规定自2013年6月1日起实行，原《桂林理工大学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财务报销规定》（桂理工高职院〔2010〕

24号）同时废止。

四、本规定由分校财务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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